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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由泰隆银行发起的一场
覆盖11个区域的“千人计划”活动，吸引
了超过千名学龄儿童及孩子家长共同参
与，在甬城掀起一阵“财商”风暴。

当日，家住海曙的周女士带着一双
儿女参加了在宁波分行营业部的活动，
收获颇丰。她告诉记者：“以职业体验为
主题的亲子活动我们曾参加过不少，但
是像泰隆银行这样真实有趣的还挺少见
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能从中学到很多
财商教育的新思路。”

而银行“用心”不止是在“场景”上，
从孩子们的换装、课程、奖励、体验到后
续的“小鱼存折”，无一不巧妙地向孩子
们传输正确的价值观和金钱观。许多环
节，参与者都是直接参照正常的银行业
务办理流程进行的，比如按比例缩小的
行服、同比例放大的钱币、孩子们体验的
柜台设备、模拟流程乃至银行人员的日
常礼仪，都是银行真实的实操体验。泰
隆银行专门为孩子们定制“成长乐存
折”，今后，孩子们可以直接凭此存折存

取现金，办理银行业务。
据悉，“千人计划”在海曙、江东、鄞

州、余姚、慈溪、奉化、镇海、象山等区县
（市）展开，400余名身穿“职业装”的小
朋友在银行网点体验了“金融家”的生
活，培养了职业兴趣。据了解，此前该行
已在甬城开展“小小银行家”近一年，从
阳明古城到慈溪新城，从钱湖水畔到丹
西渔港，从海曙老街到东部新城，只要有
泰隆银行的地方，“小小银行家”的课程
就免费向社会公众与广大群众开放，受
到家长的欢迎。

崔凌琳 张伟

泰隆银行全城分享“财商课堂”
“不看新闻联播的一般是下等人，他们不需要知道天下大事，他们也不

会做大事，做大事的人在中国得看新闻联播。”通信行业观察家、飞象网
CEO项立刚上周六晚发布的一条微博，其中关于“下等人”的说法引发热
议。对此，项立刚回应记者称其定义的上等人是“做实事、有理想、有担当
的人；再次是勇敢面对人生自强不息的人；最后是爱自己、爱家人、爱家乡、
爱国的人；下等人则是懒人、贪婪、不知感恩、不担责任的人。”

8月20日《南方都市报》

法治社会人人平等，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价
值观，一个人的出身、性别、职业、收入、家庭状况等有所不同，呈现出千差
万别的特性，但在人格和法律意义上都是平等的，不应区别对待。显然，项
立刚将人分为“上等人”与“下等人”，本身就是不妥当的，亦违背了社会常
识和法律概念。而且，即便是其眼中所谓的“上等人”，很多人也不认同这
个观点，纷纷站出来对其进行批评。

细观项立刚的等级划分标准，对“上等人”“下等人”贴了很多标签予以
区别，表面上看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骨子里仍然是赤裸裸的阶层观念，
将两类人群形成对立面，并以“上等人”自居，可以感受到他从鼻孔里透出
对“下等人”深深的鄙视。而即便面对网友的集体批驳和媒体的采访，项立
刚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不过随后发网文解释时，又有些松口，宣称

“不过是微博中争论的气话而已”，“内心里真没觉得不看新闻联播是下等
人”。

不过，大家并不这么认为，毕竟这是一个侮辱人格、含有深度鄙视的词
条，具有挑逗社会情绪、挑战法律常识的味道，引起了网友的一片质疑，社
会负面影响非常大，仅用“网络争论气话”推脱是不够的。线上与线下一
样，都要接受法律的制约，说错话、做错事就要承担责任，何况这种充满鄙
视、歧视意义的观点，还是出自一位经常在媒体露脸的社会公众人物、“网
络大V”“行业观察家”，更需要为自己的不慎言辞负责。

大批量购买无中文标识的商品，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购
买后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利用商家害怕市场监管部门处罚的
心理，对商家进行敲诈。记者获悉，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联
合公安部门成功打掉一个长期盘踞在深圳结群作案的“职业索
赔人”犯罪团伙。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

8月20日《深圳特区报》

在这起案件里，我们也看到监管部门有“拉偏架”的嫌疑。
因为，被批准逮捕的只是“职业索赔团伙”，而这对那些销售“无
中文标识食品”的商家至今没有说法。

“职业索赔团伙”的存在扰乱了经营秩序。他们购买问题食
品的目的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敲诈，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来
说，这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批捕“王海们”可以，但不能让有问题的商家们看戏。净化
市场环境，不给敲诈者留下空间才是治理根本。“职业索赔团伙”
被批捕了，问题食品商家咋处理？是不是还要“且待下回分解”？

近日,《“公摊面积伤民”矛盾亟待求解》一文引起广泛关注。文中针对
公摊面积占比的正当性、取消公摊面积之影响的追问,激起很多网友的共
鸣。有人认为,应当取消公摊面积,套内面积才是最公平的计算方式；有人
则认为,取消公摊面积、仅计算套内面积不会有任何影响,开发商会把公摊
面积费用增加到单价里去。 8月20日《法制日报》

据了解，公摊面积，由服务于整栋建筑的公共管理用房与分隔墙、外墙
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这两部分组成。区别于以往套房面积小、共有建
筑面积只有楼梯间，公摊面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公用设施、环境配套等
公共公用设施质量，是为便民利民而生。

开发商在公摊面积上有哪些猫腻？借助先前媒体报道就可略知一
二。比如，一则做大公摊面积，一线城市四千多户楼盘，靠公摊面积可多赚
千万；二则重复公摊、重复收钱，消防应急场所变停车位，又可多赚千万；三
则业主的公摊面积被拿去牟利，其本质就是“一物两卖”，不仅有失公平，更
属于不当得利，是对业主权益赤裸裸的侵害。

但是，上述猫腻虽然物业、开发商都高兴，但却让业主充当了冤大头。
比如，房本面积是133.3平方米,实际户型图面积也就八九十平方米；还如，
在定价上，住建部的2018(53)文中明文规定公共面积只能按毛坯算，但有
些开发商根本不当回事儿；再如，房子的精装修费用居然根据建筑面积计
算，如此就会让业主吃亏等等。

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了公摊面积伤民。诚如专家所言，法律政策缺失
导致公摊面积多少完全由开发商决定,开发商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可
见，解决公摊面积伤民，仅靠开发商的良心发现行不通。法规漏洞不堵塞，
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视而不见，只会纵容开发商为所欲为。事实
上，消弭公摊面积中存在的乱象，未尝不是遏制高房价的组成部分。

公摊面积屡屡伤民的当下，一方面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公摊面积进
行具体规范是前提，以此促使开发商在规矩内行事；另一方面市场监管部
门也不能失声，如同专家建言，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市场准入、行政指导、
行政监管和行政处罚权，严惩不法乱象，进而恢复消费者与开发商及物业
公司之间公平的交易秩序。

事实上，在2002年，重庆就以地方法规的形式，首次对商品房的计价
方式作出规定：商品房现售和预售，以套内建筑面积作为计价依据，商品房
买卖合同及商品房权证应当载明共用部位及设施。而且，广州、北京等地
也开始出现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探索。可见，有了法律的准绳，加之强
而有效的监管，公摊面积不伤民就可期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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